
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

 

2018 年度，审计委员会各位委员积极参与并指导公司财务政策

的制定，督促并检查日常审计情况，审查公司的会计政策、财务政策、

财务状况以及财务报告，定期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。 

委员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提供的所有财务报告均能严格按照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要求来编制，未发现重大错误和遗漏，特别是根据《公

司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湖北证监局要求，在公

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提交审计机构审计前进行了审阅，作出了同意

提交审计的书面意见；在审计机构提交初步审计意见后又进行了审阅，

作出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书面意见和表决意见。同时审计委员会

仔细审核了公司 2018 年的财务报告，认为该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

资产、负债、权益和经营情况。 

委员会认为公司的外部审计机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能较好地履

行其审计责任，建议公司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

务审计机构。 

 

审计委员会委员：肖建华、张秋红、王艳辉 

2019 年 4 月 8 日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

年度履职情况报告》之签署页） 

 

委员签名： 

肖建华：_____________ 

 

张秋红：_____________ 

 

王艳辉：_____________ 

 

 

2019 年  月  日 


